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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了DB3211/T 2004-2017《新建住宅小区安全技术防范系统技术规范》。与DB3211/T

2004-2017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改变如下：

——“文件名称”修改为“《住宅小区安全防范系统技术规范》”

——更改了标准适用范围（见第1章,2017年版的第1章）

——“规范性引用文件”增加了重要标准。

——“增加了安全防范系统要求”（见第5章5.7，第12章）。

——“更改了公共区域监控要求”（见第7章2017年版第7章）。

——“更改了住户防范要求”（ 见第8章2017年版第8章）。

——“更改了监控中心要求”（ 见第9章2017年版第9章）。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镇江市公安局提出并归口解释。

本文件起草单位：镇江市公安局、镇江市安全技术防范行业协会。

本文件于2017年首次发布，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吉恒静、周翔、尹亮、张强、王春、黄利民、唐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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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小区安全防范系统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住宅小区（以下简称小区）安全防范系统由周界防护、公共区域安全防范、住户安全

防范和监控中心四部分组成，并规定了这四部分的相关防护要求，以及系统管网和配线设备、防雷与接

地、系统评审、施工、验收与维护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新建、改建、扩建住宅小区安全防范系统的设计、施工、评审、检验、验收和维护。

单幢、多幢住宅楼、公寓楼、商住楼、别墅等非自建类住宅的安全防范系统可按照国家标准参照本文件

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1741 住宅小区安全防范系统通用技术要求

GB 50057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附条文说明）

GB 50303 建设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343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

GB 50348 安全防范工程技术标准

GB 50394 入侵报警系统工程设计规范（附条文说明）

GB 50395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工程设计规范（附条文说明）

GB 50396 出入口控制系统工程设计规范（附条文说明）

GB/T 28181 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系统信息传输、交换、控制技术要求

GB/T 31070.1 楼寓对讲系统 第 1 部分：通用技术要求

GB/T 31070.2 楼寓对讲系统 第 2 部分：全数字系统技术要求

GB/T 32581 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技术要求

GB 35114 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信息安全技术要求

GA/T 75 安全防范工程程序与要求

GA/T 72 楼寓对讲电控安全门通用技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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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T 670 安全防范系统雷电浪涌防护技术要求

GA/T 751 视频图像文字标注规范

GB/T 37078 出入口控制系统技术要求

GA/T 644 电子巡查系统技术要求

GA/T 761 停车库(场)安全管理系统技术要求

GA 1210 楼寓对讲系统安全技术要求

GA/T 1399.2 公安视频图像分析系统 第 2 部分：视频图像内容分析及描述技术要求

GA/T 1400.4 公安视频图像信息应用系统 第 4 部分：接口协议要求

GA/T 1781 公共安全社会视频资源安全联网设备技术要求

GA/T 678 联网型可视对讲系统技术要求

3 术语与定义

GB/T 21741、GB 50348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组成

4.1 小区安全防范系统，由周界（入侵）防护、公共区域安全防范、住户安全防范和监控中心（安全

管理系统）等四部分组成。系统基本架构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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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住宅小区安全防范系统基本架构图

4.2 公共区域安全防范系统包括视频监控、电子巡查、车辆管理和出入口控制系统；住户安全防范系

统包括楼寓（可视）对讲和住户防盗报警。

5 安全防范系统要求

5.1 安全防范系统应与小区的建设综合设计、配套施工、同步验收、同步交付使用。

5.2 小区安全防范工程程序应符合 GA/T 75 的规定，安全防范系统的设计原则、设计要素、系统传输

与布线，以及供电、防雷与接地设计应符合 GB 50348 的相关规定。

5.3 安全防范系统中使用的设备和产品，应通过安全认证、生产登记批准或型式检验合格。

5.4 住宅小区安全防范系统设计应同公安监控报警联网系统相协调，实现对采集的视频图像、人员和

车辆等信息的传输，交换、控制协议应符合 GB/T 28181、GB 35114、GA/T 1400 等相关规定。应预留与

相关部门信息化系统联网的接口（如社区服务、物业管理等信息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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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各系统的设置、运行、故障等信息的保存时间应不少于 30 天。

5.6 小区技防设施基本配置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 1 住宅小区安全防范系统基本配置

序

号
系统组成与相关子系统 安装区域或覆盖范围 配置要求

1

周界防护

周界报警系统

小区周界(包括围墙、栅栏、与外界相通的河道等) 应装

2 不设门卫岗亭的出入口 应装

3
与住宅相连，且高度在 6m 以下（含 6m），用于商铺、

会所等功能的建筑物（包括裙房）顶层平台
应装

4
与外界相通用于商铺、会所等功能的建筑物（包括裙房），

其与小区相通的窗户
宜装

5

周界监控系统

小区周界选用无物理阻挡（功能）探测器的 应装

小区周界选用有物理阻挡探测器的 宜装

6

公共区域

安全防范

视频监控系统

小区出入口[含与外界相通用于商铺、会所等功能的建筑

物（包括裙房），其与小区相通的出入口]
应装

7
出入口外广场及机动车、非机动车停放区域及出入口外

延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左右 50 米
应装

8 停车库（含非机动车库）出入口 应装

9 一楼电梯厅及门厅（含高层侧门及应急疏散通道） 应装

10
地下层与住宅楼、小区地面相通的出入口 应装

地下机动车停车库主要通道 应装

11
地面机动车集中停放区及机动车非机动车集中充电桩位

置
应装

12 小区主要通道及交叉路口 应装

13
小区商铺、会所等重要场所与外界相通的公共区域沿街

部分
应装

14 住宅楼出入口（室外部分） 应装

15 住宅楼顶楼到平台的出入口、高层高空抛物风险区 应装

16 电梯轿厢[2 户住宅（含）以下或电梯直接进户的除外] 应装

17 电梯轿厢电瓶车探测 宜装

18 公寓楼及公租房各层楼梯出入口、电梯厅及公共楼道 应装

19
监控中心、小区内广场、水泵房、配电房、寄递物品存

放区等重要区域
应装

20 电子巡查系统
小区周界，住宅楼周围，停车库，地面机动车集中停放

区，水泵房、配电间等重要区域
应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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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车辆管理系统

小区出入口 应装

22 机动车停车库（场）出入口 应装

23

出入口控制系

统

小区出入口 应装

24 地下停车库与住宅楼相通的出入口（与消防联动） 应装

25 住宅楼栋出入口、电梯（与消防联动） 宜装

26 监控中心 应装

27

住户安

全防范

楼寓（可视）对

讲系统

小区出入口 宜装

28 每户住宅 应装

29 监控中心管理机 应装

30 住宅楼栋出入口 应装

31 地下停车库与住宅楼相通的出入口 宜装

32 实体防护装置
一层、连通商铺顶住宅、别墅，设内置式防护窗/高强度

防护玻璃，设分户防盗安全门
宜装

33

住户报警系统

住户层一、二层、顶层 应装

34 住户层三层及三层以上 宜装

35 别墅住宅每层楼面（含与住宅相通的私家停车库） 应装

36
与住宅相连，且高度在 6m 以下（含 6m），用于商铺、

会所等功能的建筑物（包括裙房）顶层平台上一层住宅
应装

37 紧急报警（求

助）系统

客厅或主卧 应装

38 卫生间、次卧及未明确用途的房间 宜装

39 小区监

控中心

监控中心 应装

40 安全管理系统 应装

6 周界防护

6.1 实体防护

小区应在防护系统的区域的周界设置包括围墙、栅栏、与外界相通的河道、与住宅相连的其它建筑

等进行实体防护。围墙、栅栏的高度不低于1.8米，栅栏的竖杆间距不应大于15cm。屏障应不易翻越。

6.2 电子防护

6.2.1 系统的前端应选用不易受气候、环境影响，误报率较低的入侵探测装置。当系统的前端选用无

物理阻挡作用的入侵探测装置时，应安装摄像机，通过视频监控与报警的联动，对入侵行为进行图像确

认、复核。系统的联动、图像确认、复核、记录等应符合 7.1 的相关规定。

6.2.2 系统的防区应无盲区和无死角，且应 24 小时设防、记录。

6.2.3 系统应划分设置防区，应有利于报警时准确定位，每对防区间隔最大距离不应大于 50 米。

6.2.4 系统报警响应时间应不大于 2s。张力式电子围栏入侵探测装置的系统报警响应时间应不大于

5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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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周界防护系统应有独立的报警主机。系统报警时，小区监控中心应有声光报警信号，并应在显

示屏上准确标识。采用联动摄像机的，应对区域的监控图像应在监控平台上弹出，用来显示、确认报警

发生的防区状况。

6.2.6 线缆应有套管保护。

6.2.7 系统的其他要求应符合 GB 50394 的规定。

7 公共区域安全防范

7.1 视频监控系统要求

7.1.1 摄像机点位：

小区重要和公共区域应安装视频监控系统，安装点位包括：

a) 与外界相通的小区出入口及外延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左右 50 米；

b) 机动车、非机动车公共停车库（场）出入口；

c) 机动车公共停车库（场）主要通道；

d) 机动车、非机动车集中停放区及集中充电位置；

e) 地下层与住宅楼、小区地面相通的行人、非机动车出入口；

f) 监控中心、水泵房、配电机房、寄递物品存放区等重要区域；

g) 公共电梯轿厢；

h) 一楼（地下层）公共电梯厅；

i) 住宅楼出入口；

j) 小区的广场、公园、康乐场所等人员集中活动场所；

k) 小区主要通道及交叉路口；

l) 小区沿街商铺门前场地、街面及道路；

m) 公寓、商住楼公共区域、通道（走廊）、楼梯；

n) 高层楼顶平台出入口、二次供水设施的水池（箱）；

o) 高层高空抛物风险区。

7.1.2 摄像机安装基本要求

a) 出入口安装的摄像机应固定焦距和方向，且朝向一致；

b) 摄像机监视区域应无遮挡，监视图像应避免出现逆光现象；

c) 摄像机安装支架应稳定、牢固，安装位置应不易受外界干扰、破坏； 不影响现场设备运行和

人员正常活动；

d) 固定摄像机的安装指向与监控目标形成的垂直夹角宜不大于 30°，与监控目标形成的水平夹

角宜不大于 45°；

e) 摄像机工作时，环境照度应能满足摄像机获取清晰有效图像的要求，必要时应设置与摄像机指

向一致的辅助照明光源；

f) 带有云台、变焦镜头控制的摄像机，在停止云台、变焦操作 2min±0.5min 后，应自动恢复至

预置设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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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电梯轿厢的摄像机应采用电梯专用广角摄像机，分辨率应不低于 200 万像素，应清晰地显示人

员面部特征，摄像机安装在电梯轿厢内操作面板楼层显示屏的正对面厢体顶角位置。宜安装带

电瓶车侦测摄像机，具备智能侦测，支持楼层显示，报警输出；

h) 摄像机应选用合适的镜头、场景适度；

i) 大于 8 层的高层建筑，地面有人行通道一侧应安装高空抛物专用摄像机，摄像机每 8 层/单元

设置一台，分辨率应不低于 400 万像素，具备最低照度彩色不大于 0.0002 lx，黑白不大于

0.0001 lx。支持镜头前盖玻璃加热功能，支持高空抛物检测功能，可检测如垃圾袋、纸盒、

矿泉水瓶等，可抓图并发出报警提示。高空抛物检测误报率≤1%。支持高空抛物抗扰功能，当

出现非从高处落向低处的物体，不产生报警提示信息。支持抛物轨迹记录，报警推图中可还原

抛物轨迹。图像接入后台设备进行存储和上传。该装置应避免采集公民个人隐私信息；

j) 室外摄像机应采取有效防雷击保护措施。

7.1.3 小区出入口摄像机的安装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小区出入口应安装人脸和车辆高清抓拍系统，（支持车辆抓拍、号牌识别、视频检测，具备离

线存储功能，实现对进出两个方向车辆及人员的 24 小时抓拍和录像）；

b) 像素不低于 400 万；

c) 连续视频流传输至监控中心存储。

7.1.4 视频监控图像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小区周界的视频图像应清晰显示人员的行为特征；

b) 小区出入口的视频图像应清晰地显示进出人员面部特征、机动车牌号；

c) 小区内的地下停车库车辆出入口的视频图像应清晰地显示进出的机动车牌号和走进（出）人员

的体貌特征；

d) 地下停车库与小区地面及住宅楼相通的人行出入口、地下非机动车停车库与地面相通的出入

口、住宅楼出入口，以及小区商铺、会所与外界相通的出入口等处视频图像，应清晰地显示进

出人员面部特征；

e) 地面机动车集中停放区、地下机动车停车库主要通道、低层建筑区域机动车主要道路交叉路口、

小区主要通道的视频图像，应清晰显示过往人员的行为特征和机动车的行驶情况。

7.1.5 传输及网络设备

a) 线缆应有套管保护、中继箱（间）应便于维修操作并有实体防护装置，配置断电自启动装置；

b) 系统其他要求应符合 GB/T 28181、GB/T1400 等的规定；

c) 监控系统应与相关部门联网。

7.1.6 存储设备

a) 小区出入口、机动车公共停车库（场）出入口摄像机视频图像应集中于独立的双网口网络硬盘

录像机 NVR 保存, NVR 应有多址设定模式，存储分辨率应不低于 400 万像素；

b) 其它摄像机视频图像应采用网络硬盘录像机 NVR 或 CVR 保存，分辨率应不低于 200 万像素；

c) 对所有摄像机摄取的图像进行 24h 记录，保存时间应不少于 30 天；

d) 系统由多台 NVR 或 CVR 录像设备组成并同时运行时，应采用同一系统平台；

e) 应配置统一时钟源进行时间校时，时间与标准时间的误差应在±30s 以内；

f) 保存的视频图像应有日期、时间、位置等信息，字符叠加应不影响对图像的监视和记录回放效

果。位置信息标注应符合 GA/T 751 视频图像文字标注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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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7 显示设备

a) 视频监控系统多于 64 路图像的，应配置屏幕墙和监控管理主机；

b) 屏幕墙显示器和监视显示器宜选用 16：9 屏幕比例，分辨率不低于 1080P，屏幕墙单块显示器

应不小于 40 英寸；

c) 屏幕墙显示器的数量不少于小区出入口、机动车非机动车公共停车（场）库出入口、行人非机

动车出入口图像总数的 1/16， 屏幕墙显示器应固定显示出入口视频图像；

d) 视频监控系统多于 64 路图像的，按以下要求配置：

 65-128 路监控图像配置不小于 1:16 的显示设备；

 129~256 路监控图像配置不小于 12 的显示设备；

 257 路及以上监控图像配置不小于 15 的显示设备；

e) 系统其他要求应符合 GB 50395 的规定。

7.2 电子巡查系统

7.2.1 电子巡查系统设置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在小区的重要部位及巡查路线上设置巡查点，巡查钮或读卡器设置应牢固；

b) 巡查路线、时间应根据需要进行设定和修改；

c) 能通过电脑查阅、打印各巡查人员的到位时间，具有对巡查时间、地点、人员和顺序等数据的

显示、归档、查询和打印等功能；

d) 具有巡查违规记录提示。

7.2.2 采集器数量配置数应≥2。

7.2.3 系统其他要求应符合 GA/T644 的规定。

7.3 停车库（场）安全管理系统

7.3.1 系统应重点对小区出入口、停车库（场）出入口及其车辆通行道口实施控制、监视、行车信号

指示、停车管理及车辆防盗等综合管理。

7.3.2 系统应具有车牌识别功能，其车辆号牌识别率应不低于 98%，抓拍图像在水平方向上的像素数

应不小于 1280，在垂直方向上的像素数应不小于 720。系统应能同时显示并记录出入车辆号牌和驾驶员

面部抓拍图像。

7.3.3 小区出入口、地下机动车停车库出入口应安装车牌识别防冲撞道闸，并应有清晰的警示标志。

道闸应具有防止由于误操作造成伤人、砸车等事故发生的安全措施。

7.3.4 停车库（场）安全管理系统应具有出入车辆信息、日志等的记录和管理功能。

7.3.5 系统安装应符合 GB 50348、GB/T 37078 相关规定。

7.4 出入口控制系统

7.4.1 识读式门禁控制系统应根据小区安全防范管理的需要，按不同的通行对象及其准入级别进行控

制与管理。

7.4.2 系统应能对强行破坏、非法进入的行为发出报警信号，报警信号应能与相关出入口的视频图像

联动。

7.4.3 系统应满足紧急逃生时人员疏散的相关要求。系统不应禁止由其他紧急系统（如火灾等）授权

自由出入的功能。

7.4.4 控制管理主机发生故障、检修或通信线路故障时，各出入口控制器应能脱机正常工作。

7.4.5 系统的其他要求还应符合 GB/T 37078 的相关规定。



DB3211/T 1043-2022

9

8 住户安全防范

8.1 楼寓（可视）对讲系统

8.1.1 楼栋出入口和地下机动车、非机动车车库与住宅楼相通的出入口的对讲主机应能准确选呼该楼

栋内住户分机和中心管理机。

8.1.2 楼栋出入口的对讲主机宜具备锁控功能，并能在中心管理机实现单元门的开关状态提醒；其安

装不应暴露在风雨中，若无法避免，则需加装防雨罩，摄像机镜头不应面对直射阳光或有遮挡物。

8.1.3 室内对讲分机应具有控制实现开锁功能；应能正确呼叫中心管理机，并应听到回铃声。

8.1.4 别墅住宅内的室内对讲分机应至少有 1 个具备可视对讲功能。其他住宅宜选用楼寓可视对讲系

统。

8.1.5 楼寓（可视）对讲系统的通话语音应清晰，图像应能清晰显示人员的面部特征，开锁功能应正

常，提示信息应可靠、及时、准确。

8.1.6 楼寓可视对讲系统的对讲分机宜具有访客图像的记录、回放功能，图像记录存储设备的容量宜

不少于 4G。

8.1.7 楼寓电控防盗门应以钥匙、识读式感应卡、人脸、指纹或通过室内对讲分机遥控等方式开启。

不应以楼栋口对讲主机数字密码按键方式开启电控防盗门。

8.1.8 管理主机应能与小区出入口的管理副机、楼栋口的对讲主机、住户对讲分机之间进行双向选呼

和通话，通话语音清晰，不应出现振鸣（啸叫）现象。

8.1.9 每台管理主机管控的住户数应不多于 500 户，以避免音（视）频信号堵塞。

8.1.10 管理主机应有访客信息的记录和查询功能，以及异常信息的声光显示、记录和查询功能，楼寓

电控防盗门开启状态的持续时间超过 120s 时宜有报警功能。信息内容应包括各类事件日期、时间、楼

栋门牌号等。

8.1.11 系统其它要求应符合 GA/T 72、GA/T 678 的规定。

8.2 住户报警系统：

8.2.1 住户室内客厅或主卧室应至少安装一处紧急报警装置，安装位置应隐蔽、可靠、便于操作。

8.2.2 紧急报警装置在人工启动后应能及时发出紧急报警信号。

8.2.3 紧急报警装置应具有防误触发措施，触发报警后能自锁，复位需采用人工操作方式。

8.2.4 住宅内入侵探测器报警信号、紧急报警信号应采用有线方式传输并及时报至监控中心。

8.2.5 首层、二层、顶层住户应设置入侵报警系统，报警信号应采用有线方式传输并及时报至监控中

心。

8.2.6 入侵探测器的选用和安装应确保对非法入侵行为能及时发出报警响应，探测范围应有效覆盖住

宅与外界相通的门、窗等区域，同时应避免或减少因室内人员正常活动而引起误报的情况发生。

8.2.7 报警防区的设置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每户的每个卧室、客厅（起居室）、书房等区域应分别独立设置报警防区；

b) 与别墅住宅相通的私家车库应独立设置报警防区；

c) 住宅内相邻且同一层面的厨房、卫生间等可共用一个报警防区；

d) 紧急报警（求助）装置可共用一个报警防区，但串接数≤4 个；

e) 住宅内的防盗报警控制器、操作键盘应设置在防区内。

9 监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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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小区应设置独立监控中心，位置应远离震动源、噪声源、污染源、电器干扰源和易燃易爆集中的

地方，不宜设置在地下室。

9.2 小区监控中心面积应大于 30 m2，户型宜为长方形。

9.3 监控中心具备自身防范功能，应配备防盗安全门或门禁、内置式防护窃窗、有线、无线通信联络

设备、消防设备和内部摄像机。

9.4 监控中心室内应设置空调设施，应具有良好的通风、照明环境，并有防火、防雷等安全措施。监

控中心防雷应符合 GB 50343 的要求。监控中心防雷采用共用接地系统时，其接地电阻应不大于 1Ω；

采用单独接地时，其室外接地极应远离本建筑的防雷和电气接地网，其接地电阻应不大于 4Ω。

9.5 监控中心机房强弱电设备应布放合理、易于散热、标识清晰、便于维护和操作。

9.6 监控中心管线宜敷设在吊顶内、地板下或墙内，并应采用金属管、槽防护；金属护套引入监控中

心前，应先作接地处理后引入；线缆应配线整齐，线端应有线号标识。管槽、线缆和设备安装其它要求

应符合 GB 50303 中的相关规定。

9.7 监控中心其他要求应符合 GB 50348 的规定。

9.8 监控中心应配置 UPS 不间断电源，容量满足智能安防系统用电需求，应急时间不小于 2 小时，市

电设置双回路自动倒闸开关。

10 系统管网和配线设备

应符合 GB 50303 中的相关规定。

11 防雷与接地

安装于建筑物外的安全防范设施应按 GB 50057 和和 GA/T 670 的要求设置避雷保护装置。

12 系统评审、施工、验收与维护

12.1 评审

建设单位提供住宅小区安防工程设计方案等资料，向相关部门申请方案评审，相关部门在接到建设

单位安防评审申请后，组织相关专家对设计方案进行评审，并出具评审意见。

12.1.1 建设单位根据评审意见制定整改措施后提请复审，直至通过评审；

12.1.2 自设计方案评审通过后超过 6 个月未施工的，应重新报审。

12.2 施工

12.2.1 安全防范系统工程的设计、施工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负责。小区安全防范系统工程设计方案

及施工图经公安机关技防管理部门审查确认后，方可进行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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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2 安全防范系统的施工必应严格按照审查批准后的设计方案要求进行施工，不应擅自更改。如因

特殊情况确需更改的，须经原设计单位同意，主管部门批准，并持相关变更手续报相关部门重新评审后

方可实施。

12.2.3 施工过程中所用的设备、器材的采购、运输和保管，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对产品有特

殊要求时，应符合产品技术文件的规定。

12.3 验收

12.3.1 经建设单位初次验收合格后，提供住宅小区安防工程竣工验收审核资料，向相关部门申请安防

工程验收，相关部门在接到验收申请后，组织相关专家进行功能验收，并出具验收意见。

12.3.2 安防工程安装调试开通后，系统至少正常运行一个月方可申请验收。

12.3.3 验收不符合要求的，建设单位应在收到验收结论后落实整改措施，整改完毕后报相关部门复核，

直至通过。

12.4 维护

12.4.1 要建立有效的管理措施，定期进行维护保养工作，及时排除故障，淘汰、更换过期和损坏的设

备器材，保持各系统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

12.4.2 小区安防系统工程免费维保期应不少于二年，在维保期内，维护、保养应由建设企业和施工单

位承担，有关售后服务内容应在合同和竣工资料中体现；免保期届满前，应由建设单位或物业管理公司

与有专业施工资质的公司签订维护合同。维保单位应建立有效的管理措施，定期进行维护保养工作，当

系统出现故障后，维保人员应在 4小时内到达现场并及时排除故障，淘汰、更换过期和损坏的设备器材，

保持各系统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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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6　楼寓可视对讲系统的对讲分机宜具有访客图像的记录、回放功能，图像记录存储设备的容量宜不少于4G。
	8.1.7　楼寓电控防盗门应以钥匙、识读式感应卡、人脸、指纹或通过室内对讲分机遥控等方式开启。不应以楼栋口对讲主
	8.1.8　管理主机应能与小区出入口的管理副机、楼栋口的对讲主机、住户对讲分机之间进行双向选呼和通话，通话语音清
	8.1.9　每台管理主机管控的住户数应不多于500户，以避免音（视）频信号堵塞。
	8.1.10　管理主机应有访客信息的记录和查询功能，以及异常信息的声光显示、记录和查询功能，楼寓电控防盗门开启状态
	8.1.11　系统其它要求应符合GA/T 72、GA/T 678的规定。

	8.2　住户报警系统：
	8.2.1　住户室内客厅或主卧室应至少安装一处紧急报警装置，安装位置应隐蔽、可靠、便于操作。
	8.2.2　紧急报警装置在人工启动后应能及时发出紧急报警信号。
	8.2.3　紧急报警装置应具有防误触发措施，触发报警后能自锁，复位需采用人工操作方式。
	8.2.4　住宅内入侵探测器报警信号、紧急报警信号应采用有线方式传输并及时报至监控中心。
	8.2.5　首层、二层、顶层住户应设置入侵报警系统，报警信号应采用有线方式传输并及时报至监控中心。
	8.2.6　入侵探测器的选用和安装应确保对非法入侵行为能及时发出报警响应，探测范围应有效覆盖住宅与外界相通的门、
	8.2.7　报警防区的设置应符合以下要求：


	9　 监控中心
	9.1　小区应设置独立监控中心，位置应远离震动源、噪声源、污染源、电器干扰源和易燃易爆集中的地方，不宜设置在
	9.2　小区监控中心面积应大于30 m2，户型宜为长方形。
	9.3　监控中心具备自身防范功能，应配备防盗安全门或门禁、内置式防护窃窗、有线、无线通信联络设备、消防设备和
	9.4　监控中心室内应设置空调设施，应具有良好的通风、照明环境，并有防火、防雷等安全措施。监控中心防雷应符合
	9.5　监控中心机房强弱电设备应布放合理、易于散热、标识清晰、便于维护和操作。
	9.6　监控中心管线宜敷设在吊顶内、地板下或墙内，并应采用金属管、槽防护；金属护套引入监控中心前，应先作接地
	9.7　监控中心其他要求应符合GB 50348的规定。
	9.8　监控中心应配置UPS不间断电源，容量满足智能安防系统用电需求，应急时间不小于2小时，市电设置双回路自

	10　系统管网和配线设备
	应符合GB 50303中的相关规定。

	11　防雷与接地
	安装于建筑物外的安全防范设施应按GB 50057和和GA/T 670的要求设置避雷保护装置。

	12　系统评审、施工、验收与维护
	12.1　评审
	建设单位提供住宅小区安防工程设计方案等资料，向相关部门申请方案评审，相关部门在接到建设单位安防评审申
	12.1.1　建设单位根据评审意见制定整改措施后提请复审，直至通过评审；
	12.1.2　自设计方案评审通过后超过6个月未施工的，应重新报审。

	12.2　施工
	12.2.1　安全防范系统工程的设计、施工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负责。小区安全防范系统工程设计方案及施工图经公安机关
	12.2.2　安全防范系统的施工必应严格按照审查批准后的设计方案要求进行施工，不应擅自更改。如因特殊情况确需更改的
	12.2.3　施工过程中所用的设备、器材的采购、运输和保管，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对产品有特殊要求时，应符合产

	12.3　验收
	12.3.1　经建设单位初次验收合格后，提供住宅小区安防工程竣工验收审核资料，向相关部门申请安防工程验收，相关部门
	12.3.2　安防工程安装调试开通后，系统至少正常运行一个月方可申请验收。
	12.3.3　验收不符合要求的，建设单位应在收到验收结论后落实整改措施，整改完毕后报相关部门复核，直至通过。

	12.4　维护
	12.4.1　要建立有效的管理措施，定期进行维护保养工作，及时排除故障，淘汰、更换过期和损坏的设备器材，保持各系统
	12.4.2　小区安防系统工程免费维保期应不少于二年，在维保期内，维护、保养应由建设企业和施工单位承担，有关售后服




